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医疗集团护士鞋采购项目

用户需求书
项目概况

	序号
	使用地点
	货物名称
	参考数量（双）
	采购周期
	备注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
	护士鞋
	1230
	1年
	

	2
	广州市番禺区第七人民医院
	护士鞋
	120
	1年
	


二、报价范围的定义

本项目报价包括货物设计、制造、包装、运输、安装调试、检测及验收合格之前及质保期内服务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三、是否进口产品

    否

四、是否面向中小企业

面向中小企业

五、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六、技术要求

（一）护士鞋技术要求

	序号
	技术要求
	女护士鞋
	男护士鞋

	1
	颜色和跟高要求
	白色 ，跟高：3-3.5cm
	白色，跟高：2.5-3 cm

	2
	面料要求（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面料为牛皮）
	白色牛皮，厚度：1.12mm或以上
	白色牛皮，厚度：1.12mm或以上

	3
	鞋垫要求

（满足其中之一即可）
	1、后跟高10mm PU垫，中间铺6mm乳胶，后跟为EVA半垫，前掌厚度为2.5mm，后跟厚度为6mm；此鞋垫以前后的厚度为基础，形状成渐修型。以上尺寸允差±1mm。
2、或采用头层猪皮/布料按摩垫（0.3cm-1.5cm）

	1、后跟高10mm PU垫，中间铺6mm乳胶，后跟为EVA半垫，前掌厚度为2.5mm，后跟厚度为6mm；此鞋垫以前后的厚度为基础，形状成渐修型。以上尺寸允差±1mm。
2、或采用头层猪皮/布料按摩垫（0.3cm-1.5cm）


	4
	内里要求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头层猪皮内里）
	1、头层猪皮内里。厚度0.7-0.9mm。
2、环保无毒。

	1、头层猪皮内里。厚度0.7-0.9mm。
2、环保无毒。


	5
	鞋大底（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耐磨测试、耐黄变测试）
	1.防滑PU底
2. 环保无毒
3.耐黄变：4级或以上
4.耐磨：GB/T 3903.2-2012  磨痕≤10mm

	1.防滑PU底
2. 环保无毒
3.耐黄变：4级或以上
4.耐磨：GB/T 3903.2-2012  磨痕≤10mm


	6
	鞋样要求
	1、 强化后跟杯，提高走路时的稳定性.

2、专业护足鞋垫：

a）人体工学设计，全面承托，舒缓疲劳，减少劳损。 

b）选用高技术透气材料，防菌、吸湿、透气、吸震。

c）横足弓承托，减轻足部受压
	1、 强化后跟杯，提高走路时的稳定性.

2、专业护足鞋垫：

a）人体工学设计，全面承托，舒缓疲劳，减少劳损。 

b）选用高技术透气材料，防菌、吸湿、透气、吸震。

c）横足弓承托，减轻足部受压

	7
	舒适度要求
	1、透气，柔软，舒适。

2、高回弹大底，轻盈，耐磨，防滑，吸震。
	1、透气，柔软，舒适。

2、超轻鞋底，轻盈，耐磨，防滑，吸震。

	8
	服务要求
	1、承诺责任三包，收货后一年内包退，包换，一年内包维修。

2、送货应与样板一致
	1、承诺责任三包，收货后一年内包退，包换，一年内包维修。

2、送货应与样板一致


样品要求

样品清单：提供报价货物女护士鞋2双和男护士鞋1双(颜色：白色；女护士鞋码数：37码、39码；男护士鞋码数：42码)。

1、所有供应商均需在递交响应文件的同时向采购机构提交实物样品，样品与响应文件分开提交。

2、实物样品符合采购文件的要求，规格按样品要求规格。
3、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所递交样品污损不负任何责任。未中标的供应商应在发出成交公告之日起 7 日内自行取回样品。7 日后不取回样品，则视为自动放弃样品的所有权，采购方自行处置相关样品。成交供应商样品将作为验收依据。

4、报价人参与参与采购时需提供技术要求内要求提供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市场调研暂不作要求，但需承诺可提供。）。

5、鞋码：女鞋33# - 43#，男鞋38# - 46#。

（三）基本要求
1、供应商保证其提供的货物是正厂原装全新产品（货物包装完整，标签清晰可见），符合国家标准及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要求，符合采购人的订货规格。
2、供应商确保存有充足货物（如仓储配置、货物调配能力、供货渠道等），能满足采购人紧急需求。
（1）供应商应有独立且完整的生产线或稳定的供货渠道，确保有充足货物，满足采购人需求。
（2）供应商应有独立且符合仓库管理相关要求的仓储配置，确保货物安全存放，满足采购人在特殊应急情况下的需求。
3、须按时按采购人的要求提供货物，不能以任何理由延误或断供。对于特殊天气、突发情况如生产源材料不足、生产线故障、配送车辆损坏等，供应商应有相关应急措施或方案。
4、配送时需提供三联送货单，物品签收部门、采购人综合仓、供应商各执一联。
5、送货人员穿着工作服，佩戴工作证，遵守医院管理规定，文明有礼，因供应商送货人员在采购人处产生的一切纠纷争议，由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负责解决，与采购人无关。
6、采购单位不为中标人提供拉车、仓库和车位等基础设施，中标人配送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费用。

7、交货地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8号）；广州市番禺区第七人民医院（番禺区石楼镇人民路149）。
★8、采购人有多个配送点，有约100个配送点（科室/部门），要求中标人需具有一定的配送能力，并且根据各单位实际配送点的情况签订配送合同条款。中标人须将货物配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9、每年交货地点至少派员提供4次全天上门试穿鞋码服务，统计尺码后下单定做。供应商能提供免费更换鞋码服务。

七、商务要求

采购期：1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实际执行期限的结束时间，以“采购金额累计达到本项目合同金额”或“采购期”到期，两者先到者合同结束。乙方按甲方需求分批送货。

送货时间：按采购人下单数量在30天内完成单批次送货。紧急配送要求对采购人的服务通知，中标人在接报后2小时内响应，2天内处理完毕。
付款方式：

1、本项目所需货物根据采购人的需求分期分批供应，以每笔订单的实际采购数量为准。结算金额=∑（对应品种货物成交单价×实际采购数量）。

2、成交供应商按实际供货给采购人指定科室已签收的送货单、等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交的签收凭证、等额发票，核对无误后，于5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该月的货款。
（四）验收要求

1、采购人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及样品对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

2、如成交供应商供应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影响采购人使用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退换，成交供应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3、采购人在验收过程中如发现成交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的品名、规格、型号、产品内外包装和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或出现不合格产品时，成交供应商要无条件更换合格产品，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拒收之日起15日内提供符合采购人下单需求的产品，否则视为供应商未履约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五）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产品的保质期：1年以上。一年之内如有任何质量问题（断底、断面、掉皮、开胶）免费退换，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全部承担(报价时提供售后服务承诺文件)。必须保证所有货物为全新正货，成交后提供检测报告。   

     2、响应供应商可通过电话或书面方式解答产品使用方面的疑问，必要时派驻技术人员专门服务。白天4小时到达现场，夜间12小时内到达现场，若不能解决问题，须24小时内提供相同规格的产品作为替代品。

     3、产品如有质量问题（断底、断面、掉皮、开胶）免费退换），须无条件在3天内给予退换。

4、所有货物质保、售后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服务，既由乙方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检查或保养，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